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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为加大碳纤

维装备市场开拓，拟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精功碳纤维”）

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产线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25,000,000.00 元（含税，大写：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因吉林精功碳纤维

系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参股公司，

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17年 2月 16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有关的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

规定已作了回避，5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名独立董事) 以 5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

及相关独立意见。 

上述销售合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已于 2017年 2月 16日签署，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议案须经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220294MA0Y63885J），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9 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注册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50号，法定代表人：孙建江。

经营范围：碳纤维、芳纶、玻璃纤维、树脂、差别化纺织纤维、模具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目前，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尚未正式营业。 

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现有股本构成为：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49%，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 40%，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11%。因浙江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功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吉林精功

碳纤维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

产线产品销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双方当事人 

买方：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 

卖方：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 

上述合同标的物为：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产线 1套，包括放丝机、加湿站、

预氧炉群、高低温炉、表面处理、水洗烘干上浆、非接触干燥器、收丝机以及驱

动装置、废气处理系统、废气系统管道以及厂房内界定的设备管道，其它服务双

方另拟方案和协议。 

3、合同金额 

人民币 225,000,000.00元（含税，大写：贰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4、定价原则 

按照市场可比价格确定。 

5、合同生效及付款方式 

   （1）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在合同签字生效后十（10）个工作

日内由买方通过银行电汇至卖方账户。 

   （2）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30%作为进度款，将在卖方安装人员达到买方工厂后

但不晚于 2017年 6月 15日前由买方通过银行电汇至卖方账户。 

   （3）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20%作为进度款，将在 2017年 9月 15日前由买方通

过银行电汇至卖方账户。 

   （4）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10%作为安装款，在整个生产线安装完成后并在负载

试车前支付。 

   （5）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验收款，将在整个生产线最终验收合格后十

（10)个工作日内由买方通过银行电汇至卖方账户。 

   （6）整个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质保款，将在整个生产线质保结束后十（10）

个工作日内由买方通过银行电汇至卖方账户。 

6、交付时间、地点 

   （1）安装完成时间：2017 年 10月。 

   （2）交付地点：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250号。 

7、合同的履行期限 



从上述合同生效之日起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并理赔完毕货款两清之日止。 

8、违约责任及风险 

（1）双方同意：尽管本合同中有关设备交付和风险转移的或任何其它规定，

但买方享有已付款部分的所有权（包括任何技术文件）。全部所有权（包括任何

技术文件）将在卖方收到全部货款后自动转交给买方。 

（2）如果买方违约，特别是不履行付款义务，公司有权在发出提醒之后收

回跟拖欠款等值的设备。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为进一步加大公司碳纤维专用装备产品的市场开

拓力度和产业化而实施，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将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有助于公司新盈利增长点的形成，并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收入和净

利润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关联方 2017 年至本公告披露日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方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与公司没

有关联交易发生。 

六、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王晋勇先生、章靖忠先生、吴

江女士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发表了以下意见：同意将《关于与吉

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议案》之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晋勇先生、章靖忠先生、吴江女士出席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关于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发出会议通知，2017 年 2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在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下通过了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

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产线产

品的买卖合同》，将进一步加大公司碳纤维专用装备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和产业

化进程，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助于公司新盈利增长点的形成。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

套生产线产品的销售合同》，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公司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17日 

 




